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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以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作为委任牵头安排簿记行之银团签订银团贷款合同的议案》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以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为委任牵头安排簿记行，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作为贷款代理行，以及由委任牵头安排簿记行所安排之多家金融机构作为贷款人的银团申请本金金额上超过300,000,000美元的定期贷款。具体事项如下：
	1）期限：贷款期限自首次提款日起至此后的三十六个月届满之日止。
	2）利率：Libor+上浮息差3.2%/年。
	3）资金用途：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4）担保措施：信用方式。
	授权总经理处理签订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事宜。



